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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第二階段）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申 請 單 位 臺北市政府 

辦 理 單 位 臺北市政府 

本 案 

公開展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第 1次公開展覽： 

自 107 年 12 月 6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14 日止公開展覽 40

天。(刊登於 107年 12月 6日聯合報、107年 12月 7日自

由時報、107年 12月 8日中國時報) 

第 2次公開展覽： 

自 111 年 3 月 22 日起至 111 年 4 月 20 日止公開展覽 30

天。(刊登於 111年 3月 22日聯合報、111年 3月 23日自

由時報) 

公 開 

說 明 會 

第 1次公開展覽： 

107 年 12 月 21 日(五)下午 7 時 0 分於文山區公所大禮

堂。 

第 2次公開展覽： 

111年 4月 14日(四)下午 7時 0分於文山區公所大禮堂。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見 
詳附件三、本計畫案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結 果 

市 級 

一、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4

月 3日第 745次委員會議報告。 

二、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6

月 18日第 766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6

月 9日第 793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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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二階段） 

辦理機關： 臺北市政府 

計畫範圍： 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 通盤檢討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詳細說明：  

 計畫範圍與計畫年期 

一、計畫範圍 

本計畫以本市文山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行政區界為範圍，涵蓋

43 個里，面積約為 3,150.90 公頃，如圖 1。 

二、計畫目標年 

以 132 年（西元 2043 年）為計畫目標年。 

 
圖1 文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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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內容 

一、 指南生態保育圈部分 

表1 指南生態保育圈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細指 01) 

變更 

編號 
位置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指

01 

東山高

中（老

泉段四

小 段 

471 、

473 、

474 、

475 、

476 、

477 、

478 、

479 、

480 地

號） 

文教區

(供私立

東山高

中使用) 

(一) 

0.95 35% 120%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指 06

案，擬定細部計畫。 

3. 考量農業區、保護區變更之開發

行為易衍生水土保持、坡地安全

等疑慮，不宜採高強度之開發，

爰參酌本府 92年 1 月 7日府都二

字第09202901600號函釋及 99 年 

5 月  18 日 府 都 規 字 第 

09932601000 號公開展覽「擬定

臺北市文山區景美溪左岸老泉里

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未公告實

施)之規定，建蔽率、容積率分別

以 35%、120%計。  

4. 本基地適用「臺北市都市計畫劃

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5.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未規定事

項比照「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文教區之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東山高

中（老

泉段四

小 段 

453 地

號 等

17 筆

土地） 

文教區

(供私立

東山高

中使用) 

(二) 

3.4 40% 240%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指 06

案，擬定細部計畫。 

3. 參酌本府 88年 6 月 4 日公告實施

「修訂暨變更台北市私立各級學

校用地通盤檢討(原國家公園、農

業區、保護區部分之學校)案」規

定，建蔽率、容積率分別以 

40%、240%計。 

4. 本基地適用「臺北市都市計畫劃

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5.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未規定事

項比照「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文教區之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註： 

1. 本計畫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擬定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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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細指 01擬定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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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適用臺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 

本計畫區內山限區分類、檢討原則及公民或團體陳情案處理原則等詳

本府 111年 9月 23日府都規字第 11130700871號公告實施「臺北市文山區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內「柒、山限區範圍

檢討」專章，另本次依規定檢討基地平均坡度、環境容受力及山坡地建築

開發安全考量，增列一處山限區範圍，其餘山限區維持原計畫不予變更，

相關位置及調整前、後對照如下： 

表2 文山區適用臺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修正對照表 

位置 調整前 調整後 檢討原則 

老泉

段四

小段

471

地號

等 9

筆土

地

(東

山高

中) 

  

1. 增列山限

區範圍。 

2. 符合山限

區檢討原

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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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面積 

表3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土地使用面積分配對照表 

類

別 
分 區 名 稱 

通 盤 檢 討 前 
主 要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細 部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本 次 細

部 計 畫

修 訂 增

減 

面 積 

( 公 頃 )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都

市

發

展

地

區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含主

要計畫變更) 
1.74 0.06% 1.76  0.06% 1.74 0.06% 0 

住宅區(專案

國宅用地) 
2.70 0.09% 1.22  0.04% 1.22 0.04% 0 

第二種住宅區 234.56 7.44% 233.02  7.40% 233.02 7.40% 0 

第三種住宅區 245.09  7.78% 244.68  7.77% 244.67 7.77% 0 

第三之一種住

宅區 
2.04 0.06% 2.04  0.06% 2.04 0.06% 0 

第三之二種住

宅區 
0.15 0.00% 0.15  0.00% 0.15 0.00% 0 

第三種住宅區

(特) 
7.77  0.25% 7.77  0.25% 7.77 0.25% 0 

第四種住宅區 15.10 0.48% 15.10  0.48% 15.10 0.48% 0 

第壹類住宅用

地 
4.24 0.13% 4.24  0.13% 4.24 0.13% 0 

第貳類住宅用

地 
14.63 0.46% 14.63  0.46% 14.63 0.46% 0 

第參類住宅用

地 
7.60 0.24% 7.60  0.24% 7.50 0.24% 0 

專案住宅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第一種商業區 3.72 0.12% 3.71  0.12% 3.71 0.12% 0 

第一種商業區

(特) 
5.86 0.19% 5.86  0.19% 5.86 0.19% 0 

第二種商業區

(特) 
0.15 0.00% 0.15  0.00% 0.15 0.00% 0 

第三種商業區 16.20 0.51% 16.06  0.51% 16.22 0.51% 0 

第三種商業區

(特) 
23.05 0.73% 23.05  0.73% 23.05 0.73% 0 

商業用地 2.42 0.08% 2.42  0.08% 2.42 0.08% 0 

特定商業區 0.94 0.03% 0.94  0.03% 0.94 0.03% 0 

文教區 18.13 0.58% 10.07 0.32% 10.07 0.32% -3.4 

文教區(供私

立滬江中學使

用) 

0.00 0.00% 1.86  0.06% 1.86 0.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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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分 區 名 稱 

通 盤 檢 討 前 
主 要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細 部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本 次 細

部 計 畫

修 訂 增

減 

面 積 

( 公 頃 )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文教區(供私

立中國科技大

學使用) 

0.00 0.00% 5.33  0.17% 5.33 0.17% 0 

文教區(供私

立中山國小使

用) 

0.00 0.00% 0.30  0.01% 0.30 0.01% 0 

文教區(供私

立中山國小使

用) 

0.00 0.00% 0.30  0.01% 0.30 0.01% 0 

文教區(供私

立東山高中使

用) (一) 

0.00 0.00% 0.95 0.03% 0.95 0.03% 0.95 

文教區(供私

立東山高中使

用) (二) 

0.00 0.00% 3.4 0.11% 3.4 0.11% 3.4 

保存區 0.57 0.02% 0.57  0.02% 0.57 0.02% 0 

糧倉專用區 0.76 0.02% 0.76  0.02% 0.76 0.02% 0 

休閒農業特定

專用區 
1.98 0.06% 1.98  0.06% 1.98 0.06% 0 

特定專用區 0.00 0.00% 0.30  0.01% 0.30 0.01% 0 

捷運開發區 0.0951 0.003% 0.10  0.003% 0.10 0.000 0 

小計 609.51 19.34% 610.01 19.36% 610.05 19.36% 0.9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25.56 0.81% 21.87  0.69% 10.79 0.34% 0 

社福及機關用

地(供本府及

相關單位公務

使用) 

0.00 0.00% 5.76  0.18% 6.24 0.20% 0 

機關用地(供

中央機關使

用) 

0.00 0.00% 0.00 0.00% 11.08 0.35% 0 

機關用地(供

區民活動中

心、派出所及

養工處養路隊

等公務機關使

用) 

0.10 0.00% 0.10  0.00% 0.00 0.00% 0 

機關用地(區

民活動中心) 
0.15 0.00% 0.15  0.00% 0.00 0.00% 0 

機關用地(派

出所用地) 
0.05 0.00% 0.05  0.00% 0.0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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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分 區 名 稱 

通 盤 檢 討 前 
主 要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細 部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本 次 細

部 計 畫

修 訂 增

減 

面 積 

( 公 頃 )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機關(自費安

養中心)用地 
1.15 0.04% 0.00  0.00% 0.00 0.00% 0 

軍事機關用地 0.10 0.00% 0.10  0.00% 0.10 0.00% 0 

學校用地 2.32 0.07% 2.32  0.07% 2.32 0.07% 0 

國小用地 37.09 1.18% 35.19  1.12% 35.19 1.12% 0 

國中用地 14.52 0.46% 14.95  0.47% 14.95 0.47% 0 

高中用地 7.42 0.24% 7.42  0.24% 7.42 0.24% 0 

高職用地 3.92 0.12% 3.92  0.12% 3.92 0.12% 0 

師專用地 11.05 0.35% 10.27  0.33% 10.27 0.33% 0 

大專用地 21.03 0.67% 21.03  0.67% 21.03 0.67% 0 

政治大學用地 107.43 3.41% 107.43  3.41% 107.43 3.41% 0 

警察學校用地 14.63 0.46% 14.37  0.46% 14.37 0.46% 0 

私立滬江中學

學校用地 
1.85 0.06% 0.00  0.00% 0.00 0.00% 0 

私立中山小學

學校用地 
0.30 0.01% 0.00  0.00% 0.00 0.00% 0 

交通用地 15.63 0.50% 15.63  0.50% 15.63 0.50% 0 

道路用地 192.12 6.10% 192.01  6.09% 192.16 6.10% 0 

道路用地(部

分兼供護坡使

用) 

0.028 0.00% 0.03  0.00% 0.03 0.00% 0 

護坡用地 2.34 0.07% 2.34  0.07% 2.34 0.07% 0 

隧道用地 4.34 0.14% 4.34  0.14% 4.34 0.14% 0 

堤防用地 33.16 1.05% 8.24  0.26% 8.24 0.26% 0 

停車場用地 3.63 0.12% 3.63  0.12% 3.51 0.11% 0 

停車場用地

(兼供公車調

度站用地使

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人行步道用地 2.16 0.07% 2.16  0.07% 2.15 0.07% 0 

人行步道用地

及機關用地 
0.0055 0.00% 0.01  0.00% 0.00 0.00% 0 

人行步道用地

及第三種商業

區 

0.0092 0.00% 0.01  0.00% 0.00 0.00% 0 

道路護坡用地 0.09 0.00% 0.12  0.00% 0.12 0.00% 0 

高速公路用地 129.34 4.10% 128.36  4.07% 128.36 4.07% 0 

捷運機廠用地 6.30 0.20% 6.30  0.20% 6.30 0.20% 0 

捷運系統用地 0.057 0.00% 0.317  0.01% 0.32 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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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分 區 名 稱 

通 盤 檢 討 前 
主 要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細 部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本 次 細

部 計 畫

修 訂 增

減 

面 積 

( 公 頃 )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公車調度站用

地 
0.73 0.02% 0.94  0.03% 0.78 0.02% 0 

公園用地 80.88 2.57% 83.26  2.64% 83.38 2.65% 0 

公園用地(兼

供動物園使

用) 

0.00 0.00% 1.43  0.05% 1.43 0.05% 0 

綠地用地 10.98 0.35% 10.98  0.35% 10.98 0.35% 0 

體育場用地 0.66 0.02% 0.66  0.02% 0.66 0.02% 0 

動物園用地 164.79 5.23% 164.79  5.23% 164.79 5.23% 0 

市場用地 4.95 0.16% 6.65  0.21% 6.47 0.21% 0 

批發市場用地 1.70 0.05% 0.00  0.00% 0.00 0.00% 0 

電信用地 0.89 0.03% 0.89  0.03% 0.89 0.03% 0 

郵政用地 0.09 0.00% 0.09  0.00% 0.09 0.00% 0 

醫療用地 2.28 0.07% 2.28  0.07% 2.28 0.07% 0 

抽水站用地 0.91 0.03% 0.91  0.03% 0.91 0.03% 0 

排水溝用地 0.25 0.01% 0.25  0.01% 0.25 0.01% 0 

加油站用地 0.30 0.01% 0.30  0.01% 0.30 0.01% 0 

變電所用地 4.02 0.13% 4.02  0.13% 4.02 0.13% 0 

自來水用地 0.97 0.03% 0.97  0.03% 0.97 0.03% 0 

電力設施用地 0.59 0.02% 0.74  0.02% 0.74 0.02% 0 

電路鐵塔用地 0.33 0.01% 0.01  0.00% 0.01 0.00% 0 

服務中心用地 1.18 0.04% 1.18  0.04% 1.18 0.04% 0 

自來水工程用

地 
0.73 0.02% 0.73  0.02% 0.73 0.02% 0 

自來水事業用

地 
0.84 0.03% 0.84  0.03% 0.84 0.03% 0 

防洪調節池用

地 
0.48 0.02% 0.48  0.02% 0.48 0.02% 0 

公用事業用地 0.30 0.01% 0.00  0.00% 0.00 0.00% 0 

橋樑用地 0.65 0.02% 0.07  0.00% 0.07 0.00% 0 

垃圾掩埋場用

地 
39.47 1.25% 39.47  1.25% 39.47 1.25% 0 

垃圾處理場用

地 
7.26 0.23% 33.14  1.05% 33.14 1.05% 0 

垃圾處理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污水抽水站用

地 
0.38 0.01% 0.38  0.01% 0.38 0.01% 0 

社會福利設施

用地 
2.21 0.07% 3.36  0.11% 3.36 0.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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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分 區 名 稱 

通 盤 檢 討 前 
主 要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細 部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後 

本 次 細

部 計 畫

修 訂 增

減 

面 積 

( 公 頃 )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面 積 

( 公 頃 )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公墓用地 126.83 4.03% 100.09  3.18% 100.09 3.18% 0 

小計 1,093.53 34.71% 1,067.32  33.87% 1,067.28 33.87% 0 

都市發展地區 1,703.03 54.05% 1,677.33  53.23% 1,677.33  53.23% 0.95 

非

都

市

發

展

地

區 

河川區 163.54 5.19% 192.34  6.10% 192.34 6.10% 0 

風景區 43.63 1.38% 43.63  1.38% 43.63 1.38% 0 

農業區 19.92 0.63% 19.86 0.63% 19.86 0.63% -0.16 

保護區 1,220.78 38.74% 1,217.73 38.66% 1,217.73  38.66% -0.79 

非都市發展地區 1,447.87 45.95% 1,473.57  46.77% 1,473.57  46.77% -0.95 

總計 3,150.90 100.00% 3,150.90  100.00% 3,150.90 100.00% 0 

註：實際面積依地籍登載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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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4 月 3日第 745 次委員會議報

告，決議如下： 

（一）本案組成專案小組先進行討論後再提委員會審議，請邱裕鈞委員、

林志峯委員、劉銘龍委員、郭瓊瑩委員、白仁德委員、王惠君委

員、董娟鳴委員擔任小組委員，並請邱裕鈞委員擔任召集人。  

（二）後續專案小組請市府就計畫人口、交通系統、韌性城市指導原則

及都市設計準則納入低衝擊開發策略等總體內容進行說明，另請

比照中山、大安通盤檢討對以下議題進行補充：  

1. 公園、綠地、道路等未開闢公共設施之存廢檢討與後續開闢時

程規劃；因應人口結構之改變，請提出具  EOD 發展潛力之學校

用地盤整，與長照等社福設施設置需求。 

2. 請補充計畫範圍內都市更新案辦理情形，盤整目前所申請都市

更新案中，是否有因應更新發展需要、地區公益設施需求以及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等，而須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檢討者，並

請評估一併納入本通檢案辦理。 

二、108 年 5 月 7 日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結論： 

（一）本次會議經聽取公民團體陳情意見後，以下幾點請市府補述相關

說明，再提會討論：  

1. 請市府補充文山區山崩、地滑、順向坡等更精準之相關地質、

地形資料，以作為討論保護區、山限、河川區相關議題之參考。 

2. 有關師專用地、辛亥國、高中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變更為保

護區之理由應充分，是否全部劃設為保護區，或者有部分地區

可作其他的利用，請市府再作詳細評估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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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民眾陳情提到山限區的議題，有些地點地形似乎相對比較

平坦，是否符合市府所謂「角落型」山限區類型規範？如果不

符合，亦請詳細說明理由。例如陳情意見提到萬芳醫院西南側，

該地區的高度、坡度是否需維持山限區的管制？另外，如東山

高中陳情該校校地平坦，且未屬於山崩地滑地區，是否可不受

山限區限制，請市府再作說明。 

4. 台電萬隆變電所用地，台電說明將先建後拆，有關民眾建議採

分區處理，請台電檢討是否可行，以減少民怨。  

5. 另有關木柵路四、五段區段徵收地區，部分民眾陳情要納入，

部分建議不要納入，亦有民眾針對河川區的劃設提出陳情，請

水利處釐清並說明河川區劃設之依據。 

（二）下次會議先就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交通、公共設施檢討、韌性城

市檢討原則等總體議題，以及景美生活圈、興隆生活圈之計畫內

容與公民團體陳情意見進行討論，接續再討論其餘生活圈議題。 

三、108 年 6 月 14 日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結論： 

（一）本次會議經聽取市府就本通盤檢討案之總體內容，包含計畫年期、

計畫人口推估、公共設施檢討分析、交通系統發展分析、韌性城

市指導原則及都市更新指導原則等等簡報說明後，原則予以支持，

其中有關韌性城市指導原則，請市府參考與會委員及環保局所提

意見，另行補充相關環境資料、整體構想與準則，一併提請委員

會審議。 

（二）計畫內容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主要計畫  

(1) 編號主景 01： 

A. 除「住宅區」變更為「文教區(供私立滬江中學使用)」，依

市府本次會議所提採納綜理表編號景美 2 之公民團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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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納入萬慶段三小段 703-2 地號，面積修正為 0.0057 公頃

外，其餘變更部分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B. 「私立滬江中學用地」釐正為「道路用地」，依市府本次會

議所提採納綜理表編號景美 2 之公民團體陳情意見，面積修

正為 0.01 公頃。 

(2) 編號主景 0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3) 編號主興 01：「師專用地」擬變更為「保護區」，採納綜理表編

號興隆 1、興隆 10、興隆 14 之公民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本次

會議所提方案 2 內容，維持原 98 年文山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所訂

開發許可機制，不變更為保護區。 

(4) 編號主興 0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5) 編號主興 03、04：「國中用地」、「高中用地」擬變更為「保護

區」，請市府依本次會議所擬方案 3 內容為基準研提新方案，在

不涉及環境敏感地區及排除緩衝區範圍前提下，將調整道路線

型(興德路)與整併方案 3 所規劃興德路兩側住宅區整體開發納入

考量，評估可能利用之空間，以保障民眾權益，並提下次專案

小組會議討論。 

(6) 編號主興 05：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另變更位置及原計畫分

區依市府本次會議所提文字修正。 

(7) 編號主興 06：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8) 編號主興 07、08：考量隧道上方坡度陡峭且公園處表示無開闢

需求，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由「綠地」變更為「保護區」。  

(9) 編號主興 09：併編號主興 03、04 討論整體開發可行性。   

(10) 編號主興 10：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11) 編號主興 11：(釐正)：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道路用地」

釐正為「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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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編號主興 12：依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內容將原公展「機關用

地(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調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供

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  

(13) 編號主興 13：(釐正)：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公園用地」

釐正為「住宅區」。 

(14) 市府本次會議所提新增變更提案(編號主興 14、15、16、17、

18)，請相關單位先行檢視後提下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2. 細部計畫 

(1) 編號細景 01：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配合主景 02 擬定為「第

三種住宅區」。  

(2) 編號細景 02：(釐正)：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第三種商業區

(特)」釐正為「道路用地」。  

(3) 編號細興 01：依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內容將原公展「機關及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調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供本府及相關單

位公務使用)」。  

(4) 編號細興 02：(釐正)：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配合主興 13 釐

正為「第三種住宅區」。 

3.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通案：綜理表編號通案 1、通案 2、通案 3、通案 4、通案 5，依

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2) 景美生活圈： 

A. 綜理表編號景美 1、景美 3、景美 4，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有關台北變電所的遷址議題涉及萬隆地區之整體發展，仍請

台電公司積極與當地居民進行溝通並評估委員建議方案，納

入變電所新址東側之第四種住宅區(台電員工宿舍)作整體規



 

14 

 

劃，將原先無法移入之機具設施移置該地，並請市府協助台

電公司與當地居民溝通。  

B. 綜理表編號景美 2，除有關萬慶段三小段地號 308 部分、

308-2部分、727-2部分、243-1部分、244部分，依本次會議

市府回應，其餘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二之(一)第 1點。 

(3) 興隆生活圈： 

A. 綜理表編號興隆 1、興隆 10、興隆 14，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

第二之(一)第 3 點。  

B. 綜理表編號興隆 3、興隆 8、興隆 12、興隆 13，涉及辛亥國、

高中議題部分，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二之(一)第 5 點。  

C. 綜理表編號興隆 3 涉及防洪調節池陳情意見(公訓段二小段

43、48 地號)及道路用地陳情意見(公訓段二小段 44 地號)，

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二之(一)第 9 點。  

D. 綜理表編號興隆 4、興隆 8、興隆 11，涉及綠地變更為保護

區議題，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二之(一)第 8 點。  

E. 綜理表編號興隆 5，無涉本次通盤檢討，依本次會議市府回

應。  

F. 綜理表編號興隆 6、興隆 15、興隆 19，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G. 綜理表編號興隆 7、興隆 17，考量廢除計畫道路恐影響道路

兩側住宅區未來開發及通行之權益，且由於坡度陡峭難以調

整道路線型，仍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H. 綜理表編號興隆 2、興隆 9、興隆 16、興隆 18，有關山限區

議題，請市府再補充相關資料並詳予研析，例如興隆 2 之歷

年地形、坡度變化圖資、山限區劃設原意等，提下次專案小

組會議討論。 

（三）下次會議先就本次新增變更提案、辛亥國、高中及山限區議題之

計畫內容與公民團體陳情意見進行討論，再接續討論其餘生活圈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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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 年 7 月 31 日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結論： 

（一）計畫內容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主要計畫 

(1) 新增變更編號主興 14(景美第一公墓﹝A 區 A1﹞)：依市府本次

所提變更內容，變更「商業區」及「道路用地」為「公園用地」。 

(2) 新增變更編號主興 15(景美第一公墓﹝A 區 A2﹞)：依市府本次

所提變更內容，變更「商業區」及「道路用地」為「公園用地」。  

(3) 新增變更編號主興 16(景美第一公墓﹝C 區﹞)：依市府本次所提

變更內容，變更「住宅區」及「道路用地」為「公園用地」。  

(4) 新增變更編號主興 17(景美第五公墓)：依市府本次所提變更內

容，變更「住宅區」為「公園用地」。  

(5) 新增變更編號主興 18(景美第十三公墓)：依市府本次所提變更

內容，變更「保護區」及「公墓用地」為「公園用地」。  

(6) 編號主木 01、主木 02、主木 04、主木 05：依公展計畫書、圖

內容。其中主木 05 實施進度與經費，依市府本次所提參採綜理

表編號木柵 5 之公民團體意見，新增「撥用」之取得方式。  

(7) 編號主木 03、主萬 01：有關隧道附近「綠地」變更為「保護區」

議題，請市府針對較平坦之私有土地再評估變更之適宜性。  

(8) 編號主政 01：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9) 新增變更編號主政 02(木柵第七公墓)：依市府本次所提變更內

容，變更「住宅區」為「公園用地」，並配合調整山限區管制範

圍。  

(10) 編號主指 01、主指 0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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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編號主指 03：變更面積依市府本次所提採納綜理表編號指南 3

之公民團體意見，修正為 0.021 公頃，其餘依公展計畫書、圖內

容。  

(12) 編號主指 04：依市府本次所提修正內容將原公展「機關用地

(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比照通案調整為「社福及機關

用地(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  

(13) 編號主指 05：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細部計畫 

(1) 編號細木 01、細木 0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編號細木 03、細木 04、細萬 01：依市府本次所提修正內容將原

公展「機關用地(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比照通案調整

為「社福及機關用地(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  

(3) 編號細木 05：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3.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木柵生活圈： 

A. 綜理表編號木柵 1、木柵 2、木柵 3、木柵 6，依本次會議市

府回應。  

B. 綜理表編號木柵 4，涉及都市設計內容，待下次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  

C. 綜理表編號木柵 5，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一之(一)第 6 點。 

(2) 政大生活圈： 

A. 綜理表編號政大 1，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B. 綜理表編號政大 2、政大 3，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並請政

治大學積極與私地主進行溝通，確定學校未來發展方向，再

循程序提出都市計畫變更。 

(3) 萬芳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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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理表編號萬芳 1、萬芳 2、萬芳 4，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

一之(一)第 7 點。  

B. 綜理表編號萬芳 3，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4) 指南生態保育圈 

A. 綜理表編號指南 1，有關私立東山高中陳情該校地由「農業

區」及「保護區」變更為「文教區」，請東山高中先向教育

主管機關提出該校發展計畫並經同意後，再循程序提出都市

計畫變更申請。 

B. 綜理表編號指南 2，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C. 綜理表編號指南 3，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一之(一)第 11 點。  

D. 綜理表編號指南 4，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二）下次會議就以下計畫內容及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進行討論： 

1. 108 年 6 月 14 日第 2 次專案小組尚未討論完竣之辛亥國、高中

及山限區議題。  

2. 本次會議請市府再予研析之私有「綠地」變更為「保護區」議

題(主木 03、主萬 01、主興 07、主興 08)。  

3. 綜理表編號木柵 4，涉及都市設計管制陳情意見。  

4. 尚未討論之「動物園遊憩圈」及「其他地區」議題。 

五、108 年 11 月 21 日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結論： 

（一）計畫內容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編號主其 01：依市府本次所提修正內容，調整變更範圍，因景

美溪草地尾河段尚有河川區域線及堤防用地範圍疑義尚未釐清，

不納入本次變更範圍。  

2. 編號主其 0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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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號主動 01：依市府本次所提修正面積，並按市府殯葬管理處

會中所提意見調整變更範圍，因富德段一小段 272、402、414、

429 地號 4 筆公墓用地仍有使用需求，不納入本次變更範圍。  

4. 編號主動 0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5. 編號主動 04：依市府本次所提修正內容，配合設置堤防設施，

區段徵收範圍調整，一併變更河川區範圍。 

（二）有關市府本次針對以下內容所提變更方案，因與原公展方案差異

甚鉅，請至當地召開說明會，廣蒐民意修正計畫內容後，逕提委

員會審議。 

1. 主動 03、細動 01：木柵路四、五段區段徵收案，涉及區段徵收

範圍調整、公共設施配置、住宅區位置改變等，皆與原公展方

案不同。另委員建議停車場用地(兼供公車調度站用地使用)之都

市設計準則應規範設置充電柱、輸變電設施及洗車廢水排放處

理等意見，請市府納入參考。 

2. 主興 03、04、09：辛亥國、高中及防洪調節池用地變更方案，

建議以市府所提方案 1、2、4 先作說明後，逕提委員會審議。另

方案 4 經由土地所有權人回饋 30%土地後，如再捐獻剩餘 40%土

地，坡度 30%以下住宅區得比照師專用地變更方案，容積率由

160%提升至 225%，相關規定宜於計畫書內敘明，以資明確。 

（三）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其他地區：綜理表編號其 1、2、3，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及建議

意見第一之(一)點。  

2. 動物園遊憩圈： 

(1) 綜理表編號動物園 1、5、6、9、10、11 至 21，有關涉及編號主

動 03、細動 01 木柵路四、五段區段徵收案，同本次會議建議意

見第二之(一)點。至於其中陳情放寬住宅區建蔽率一節，依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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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民眾陳情所提建議放寬至 45%，惟請就其必要性再詳予補

充說明。  

(2) 綜理表編號動物園 1、5、9、10、12 至 19，有關涉及編號主動 

04「保護區」變更為「河川區」議題，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

一之(五)點。  

(3) 綜理表編號動物園 2、3、4、7、8、政大 3，依本次會議市府回

應。 

3. 興隆生活圈 

(1) 綜理表編號興隆 3、8、12、13、19、20、22，有關涉及編號主

興 03、04、09 辛亥國、高中及防洪調節池用地議題，同本次會

議建議意見第二之(二)點。  

(2) 綜理表編號興隆 9、24、25、27，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3) 綜理表編號興隆 26，有關興安段四小段 216、217 地號機關用地，

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業由北區分署表示目前無用地需求，

內政部移民署則表示仍有部分用地需求，本項由移民署確認需

求範圍後逕提委員會審議。  

(4) 綜理表編號興隆 28，有關現行都市計畫針對礦坑口周邊限建 3 

樓以下建築相關規定，請市府研議是否得做更彈性之調整。 

4. 山限區議題： 

(1) 綜理表編號興隆 2、21，萬芳醫院西側山限區，係因周邊公共工

程開發以致形成獨立土丘，現況有公共安全上之疑慮且造成人

行空間及沿街商業使用不連續，請市府基於上述原因併同地區

整體發展及興隆路三段周邊人行環境空間改善等，評估朝解除

山限區方向處理，並建議於山限區檢討原則內增列得視個案特

殊狀況予以放寬之彈性規定。  



 

20 

 

(2) 綜理表編號興隆 16，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資料，其案址平均坡

度未逾 15%，且歷年地形圖顯示 80 年迄今地形未有大幅變動，

同意朝解除山限區方向處理，惟請市府就山限區範圍再予釐清

確認，且未來開發並應注意基地水土保持，避免造成環境衝擊。 

(3) 綜理表編號興隆 18，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四）下次會議就本次會議未及討論之計畫內容及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進行討論： 

1. 私有「綠地」變更為「保護區」議題(主木 03、主萬 01、主興 07、

主興 08)及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編號萬芳 1、2、4、興隆

4、8、11、23﹝綠地議題﹞) 

2. 本次尚未討論之第 3 次專案小組會後新增公民或團體意見(編號

木柵 5、7、萬芳 5)  

3. 都市設計管制議題及綜理表編號木柵 4 陳情意見。 

六、108 年 12 月 19 日第 5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結論： 

（一）計畫內容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編號主木 03、主萬 01、主興 08：經市府再予評估，考量大部分

綠地用地範圍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及其 50 公尺影響範圍內，且大

多坡度陡峭，市府工務局公園處已評估無設置效益及需求，依

公展計畫書、圖內容變更綠地為保護區。  

2. 編號主興 07：有關部分委員建議綠地用地西北側多為三級坡以

下，現況市府工務局已協助簡易綠美化並設置簡易登山步道，

變更為保護區恐影響民眾權益，請市府工務局公園處針對地勢

平坦處再予評估是否有其他合宜變更方案。  

3. 新增變更編號主動 05、細動 02：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變更內容，

主要計畫變更「公用事業用地」為「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擬

定為「特定專用區」，並訂定相關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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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設計管制內容 

(1) 景美老街地區：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有關景美老街

沿線應設置沿街型商店等規定移列至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並新

增保存區北側商業區土地留設無遮簷人行道、景美街臨河堤側

指定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主要人行出入口設置於老街面、

建築量體規範等管制規定。  

(2) 依山街廓地區：其中「管制範圍內之基地面積及新建（或改建）

建築面積在 800 平方公尺以上為原則，應依『臺北市公共設施

用地開發保水設計技術規範』辦理土地保水檢討。」一項規定，

依市府說明其規劃原意為如基地新建、改建面積在 800 平方公

尺以上，應辦理土地保水檢討，而非限制最小基地開發規模，

文字請修正，避免誤解。另該保水設計技術規範係規範本市公

共設施用地開發，本項規定規範管制範圍內住宅區之開發應比

照適用，請市府就其適切性及可行性再作評估，其餘依公展計

畫書內容。 

(3) 景美溪、新店溪沿岸地區：依公展計畫書內容，另有關建築物

開口部以不採用「反光玻璃」為原則，文字修正為「反光材料」。  

(4) 其他都市設計規定：有關木柵路 1 段至 3 段人行空間留設，依

本次會議市府採納綜理表編號木柵 4 公民團體意見，修正內容

為道路兩側之建築物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2.5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後，

再留設騎樓為原則，其餘依公展計畫內容。 

5.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萬芳生活圈： 

A. 綜理表編號萬芳 1，陳情地號之土地坡度雖較為平坦，惟坐

落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50 公尺影響範圍內，經市府依



 

22 

 

全市保護區處理原則檢討後，不宜個別基地放寬，故仍依本

次會議市府回應。  

B. 綜理表編號萬芳 2、4，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及建議意見第

一之(一)點。  

C. 萬芳生活圈：綜理表編號萬芳 5，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2) 興隆生活圈： 

A. 綜理表編號興隆 4，同建議意見第一之(二)點。  

B. 綜理表編號興隆 8、23，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及建議意見第

一之(一)點。  

C. 綜理表編號興隆 11，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3) 木柵生活圈： 

A. 綜理表編號木柵 5、7，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表示恆光國小預

定地(木柵段三小段 242、244 地號)有設校需求，建議變更為

「文大用地」，請該校先提出經教育主管機關同意擴校計畫

之相關文件，同時協調土地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

用地撥用，再向市府提出都市計畫變更建議。有關 108 年 7 

月 31 日本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原建議變更編號主木 02 依公

展計畫書、圖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之結論，俟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提出相關同意文件後，再一併討論。  

B. 綜理表編號木柵 4，同建議意見第一之(四)第 4 點。 

(4) 動物園遊憩圈：綜理表編號動物園 21(第 2 次陳情)，依本次會議

市府回應。 

（二）本通盤檢討案總體及各生活圈議題均已納入專案小組討論，後續

視辛亥國高中變更及木柵路四、五段區段徵收開發方案市府與地

區居民溝通情形，如大致獲共識，則全案逕提大會審議。 

七、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6 月 18 日第 766 次委員會議，

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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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除以下幾點及會議當天市府簡報所新增內容，其餘同意依專

案小組建議意見，依公展計畫書、圖以及本次會議所送補充會議

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1. 總體計畫之計畫人口下修為  28.6  萬人，土地使用分區檢討原則

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內容。  

2. 變更主要計畫部分 

(1) 編號主動 03，有關木柵路四、五段區段徵收案，同意市府本次

會議所提修正，並參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將富德段三小段 

230  地號原屬  95  年區段徵收範圍內平均坡度低於 30%以下土

地，納入本次區段徵收範圍。 

(2) 編號主興 01，師專用地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依第 2 次專案

小組建議意見，參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決議： 

A. 師專用地南側現由「國防部」使用中，為符合管用合一，變

更為機關用地(興安段四小段 87-1、88-1 地號)。  

B. 參採公民或團體編號興隆 33 陳情，私立中國科技大學管有

之興安段一小段 389-2、389-3、394-1、421-1、441-1 等 5筆

土地，變更「師專用地」為「文教區(供私立中國科技大學

使用)」，併同調整主興 01 開發許可制範圍，但維持現有山

限區範圍。  

C. 其餘師專用地維持原 98 年第 1 次文山通檢開發許可制規定：

「經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調，30%土地變更為住宅區，另由土

地所有權人回饋 30%土地變更為公園用地，如土地所有權人

再捐獻剩餘 40%之土地作公園用地，平地之住宅區的容積率

得予調高。」 

(3) 編號主興 03、04、09，辛亥國、高中用地及防洪調節池用地，

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採開發許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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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土地所有權人回饋 30%土地變更為公園用地或其他公共設施，

30%土地得變更為住宅區，容積 160%，其餘 40%土地變更

為保護區。如土地所有權人再捐獻剩餘 40%土地，平地之住

宅區容積率得予調高至 225%。  

B. 住宅區位於坡度 30%以上土地不計入建蔽率、容積率，坡度

30%以下土地，位於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及其 50 公尺影響

範圍不得配置建築物，但得計入建蔽率、容積率。  

C. 申請開發許可時全區適用臺北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管制規

定。 

(4) 編號主興 05，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變更「警察學校用

地」為「捷運系統用地」。 

(5) 編號主興 07、08、主萬 01、主木 03，有關原公展隧道上方「綠

地用地」變更為「保護區」，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維持

綠地用地，不予變更。  

(6) 編號主興 14、15，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配合公墓公園

化政策，變更「商業區」為「公園用地」。  

(7) 編號主興 16，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配合公墓公園化政

策，變更「住宅區」為「公園用地」。  

(8) 新增變更編號主興 19，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參採公民或團

體編號興隆 26 陳情，移民署北側機關用地經移民署及國有財產

署北區分署確認圍牆外之土地無使用規劃，變更「機關用地」

為「住宅區」，並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整合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

業，回饋 30%土地集中劃設為公園用地為原則。  

(9) 編號主木 01，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變更「國小用地」

及「商業區」為「文教區」。  

(10) 編號主景 02，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變更「住宅區(專

案國宅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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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增變更編號主景 03，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為利後續花木

批發市場多目標使用，變更「批發市場用地」為「市場用地」。  

(12) 新增變更編號主景 04，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配合中央社會

住宅興辦計畫，參採內政部營建署建議，變更「機關用地」為

「社福及機關用地」。  

(13) 新增變更編號主指 06，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除變更「文教

區」為「文教區(供私立東山高中使用)」，另參採公民或團體編

號指南 1 東山高中陳情，配合該校擴校計畫，變更校地範圍內

「農業區」及「保護區」為「文教區(供私立東山高中使用)」，

相關變更回饋計畫依東山高中所提內容，納入計畫書載明。 

(14) 參採公民或團體編號萬芳 6 針對萬芳段二小段 507 地號等 16 筆

土地所提陳情，請市府查明當時租約範圍，同意就租約範圍內

平坦區域之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並依規定負擔回饋義務。 

3. 細部計畫 

(1) 變更及擬定細部計畫部分 

A. 編號細動 01，配合變更編號主動 03，同意市府所提修正方

案，並配合主動 03 參採公民或團體意見，調整計畫範圍。  

B. 新增擬定編號細興 02，配合變更編號主興 02，擬定文教區

(供私立中國科技大學使用)之建蔽率 40%，容積率 240%。  

C. 新增變更編號細萬 02，同意依市府本次會議說明，變更

「第參類住宅區」為「道路用地」。  

D. 編號細景 01，配合變更編號主景 02 住宅區(專案國宅用地)

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擬定「社福及機關用地」之建

蔽率 40%，容積率 400%。  

E. 新增變更編號細景 03，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考量羅斯

福路六段 401 巷已供車行使用，變更「人行步道用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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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步道用地及機關用地」及「人行步道及第三種商業區」為

「道路用地」。  

F. 新增擬定編號細景 04，配合新增變更編號主景 03，擬定

「市場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維持原批發市場用地規定，

建蔽率 60%，容積率 300%。  

G. 新增擬定編號細景 05，配合變更編號主景 01，擬定「文教

區(供私立滬江中學使用)」之建蔽率 40%，容積率 240%。  

H. 新增擬定編號細景 06，配合新增變更編號主景 04，擬定

「社福及機關用地」之建蔽率 40%，容積率 400%，且不得

申請容積獎勵。  

I. 新增擬定編號細指 01，配合新增變更編號主指 06： 

a. 擬定老泉段四小段 471、473、474、475、476、477、478、

479、480 等 9 筆土地為「文教區(供私立東山高中使

用)(一)」，建蔽率 35%，容積率 120%。  

b. 擬定原東山高中校址(老泉段四小段 453 地號等 17 筆土地)

為「文教區(供私立東山高中使用)(二)」，建蔽率 40%，容

積率 240%。  

c. 適用「臺北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2) 修訂使用管制 

A. 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配合中央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部分

參採內政部營建署建議，修訂「變更臺北市文山區博嘉段四

小段 410 地號等八筆第二種住宅區土地為特定商業計畫案」

土地使用管制： 

a. 新增特定商業區允許第 4、5、7、8 組托兒、教育、醫療

保健、社會福利設施使用。  

b. 特定商業區土地如作社會住宅及相關使用，不受原計畫指

定使用項目樓地板面積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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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訂礦坑周邊開發限制，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參採公民

或團體編號興隆 28 陳情，考量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及本市建

管處已針對礦區周邊地區之開發訂有規定，為避免重複管制，

爰刪除原都市計畫內有關礦區周邊限建三層樓以下之規定，

修訂為「靠近斷層、礦坑、崩塌地及文山區歷年都市計畫內

載明『建築前應經鑽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者，其

建物興建前，應有地質鑽探調查，必要時以留設開放空間方

式處理。」 

(3) 山限區管制，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考量環境敏感因素，劃

設歷程以及基地與周邊地區發展現況，參採公民或團體編號興

隆 2、16、21 陳情，新增山限區範圍檢討原則，並據以檢討解

除 3 處並新增 1 處山限區範圍，解除範圍分別為萬芳醫院西南

側因捷運經過所截斷之獨立土丘(公訓段二小段 427-3 地號)、福

興公園南側之平坦土地(興隆段一小段 275-4 地號)，以及配合編

號主政 02「住宅區」變更為「公園用地」，調整山限區範圍。新

增範圍則為配合私立東山高中擴校計畫，原保護區及農業區範

圍劃入山限區管制。  

(4) 都市設計管制 

A. 木柵路四段、五段區段徵收範圍及景美老街地區納入都市設

計審議地區，其都市設計準則同意市府本次會議修正。  

B. 景美溪、新店溪沿岸地區都市設計準則，同意市府本次會議

修正。  

C. 其他都市設計規定： 

a. 指定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同意市府本次會議修正。  

b. 新增親山親水步道，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 

4. 計畫書圖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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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主要計畫釐正，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萬盛街北側住宅

區，98 年 1 月 23 日主要計畫通盤檢討計畫圖誤繪為道路用地，

故釐正為住宅區。  

(2) 細釐 03(原主興 11)，同意市府本次會議修正，改列為細部計畫，

由原「道路用地」釐正為「保護區」。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除前述決議修正及以下幾點外，其餘同意市

府本次會議所提回應意見辦理。 

1. 綜理表編號興隆 3、8、12、13、19、20、22、31，有關辛亥國、

高中用地及防洪調節池用地，依本次會議市府簡報新增回應。  

2. 綜理表編號木柵 4，有關木柵路一段退縮人行道意見，依本次會

議市府簡報新增回應。  

3. 綜理表編號木柵 7，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有關擴校用地之陳情，同

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由該校先行辦理地區說明會取得地方共

識後，再提內政部都委會討論。 

八、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6 月 9 日第 793 次委員會議，

決議如下：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

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本計畫書、圖業依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完竣。 

 本案主要計畫案(第一階段)經內政部 111 年 6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1110028940 號函核定，並經本府 111 年 6 月 28 日府都規字第 11100948231

號公告發布實施；本案主要計畫案(第二階段)經內政部 113 年 5 月 17 日台

內國字第 1130021026 號函核定，並經本府 113 年 6 月 7 日府都規字第

11300034071 號公告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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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本府 112年 12月 19日府授教中字第 112310970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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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細指 01案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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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本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自 107 年 12 月 5 日公告公開展覽，並經臺北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6 月 18 日第 766 次會議審議通過，主要計畫並經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 年 12 月 7 日第 1003 次會議審議通過(第一階

段)、111年10月4日第1020次會議及113年1月30日第1050次會議審議通過(第

二階段)。本案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經本府以 111 年 3 月 21 日公告第 

2 次公開展覽，細部計畫並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6 月 9 日第

793 次會議審議通過。前開 2 次公展及審議期間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詳本

府以 111 年 6 月 28 日府都規字第 11100948231 號公告「臺北市文山區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計畫案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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